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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江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主动公开基本目录

第一部分概述

一、主要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
2.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6〕8号）；
3.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实施细则的通知（国办发〔2016〕80号）；

4.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省级部门主动公开基本目录编制工作方案的通知（粤办函〔2019〕142号）；
5.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省市县三级主动公开基本目录编制发布工作的通知（粤办函〔2021〕255号）；

6.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主动公开基本目录编制发布工作的通知；

7.韶关市曲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主动公开基本目录编制发布工作的通知。
二、公开内容、公开时限、方式、责任主体和监督渠道

（一）公开内容
 工作年度报告、机构职能、通知公告、财政预决算和办事指南等内容。
 （二）公开时限
 公开时限为自相关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对公开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三）公开方式
 通过韶关市曲江区门户网站等形式主动公开。
  （四）责任主体
     韶关市曲江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办公室牵头，各股室根据责任分工分别负责（详见主动公开事项表）。
  （五）监督渠道
 通过韶关市曲江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转办或电话监督，监督举报电话：0751—6666329。
通讯地址：韶关市曲江区府前中路6号，邮编：512100。
办公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8:30-12:00，14:30-17:30（法定节假日除外）。
第二部分主动公开基本目录
	序号
	公开类别及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责任部门

	
	一级
	二级
	
	

	1
	政府信息公开指南
	--
	本单位信息公开指南。
	办公室

	2
	机构职能
	--
	本单位机构主要职能、机构领导介绍、分工、机构设置及其职能。
	办公室

	3
	通知公告
	--
	以区委、区政府名义发布的本单位牵头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本单位名义发布的规章、规范性文件、本单位完成省、市、区及上级部门下达的各项工作情况的通知公告等。
	办公室、各股室

	4
	财政预决算
	--
	本单位年度预算、决算报告等。
	办公室

	5
	办事指南
	--
	本单位实施清单列表、权责清单列表、办件信息公示。
	办公室、各股室

	6
	其它
	--
	本单位业务公示、通知公告、工作动态等。
	办公室、各股室

	7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
	本单位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开展情况报告。
	办公室



